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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对卓越教师成长营的管理考核工作，更好地发挥其在教育教学方面的引领促进作用，根据新北区教育局关于《常州市新北区“三名”培育工程实施方案（试行）》的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成长营的人员组成与建设要求
第一条  营员组成
领衔人1人，成员17人。
第二条  营员条件
各个成长营领衔人为常州市学科带头人或常州市特级教师后备人才，成员为具有专业发展愿望的优秀青年教师。
第三条  建设要求
（一）成长营成员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有明确的研究项目、研究方向，教育科研和实践成绩突出。
（二）成长营设在领衔人所在的学校，条件良好，制度健全，确保成长营活动规范开展。
（三）成长营工作列入学校的业务指导和管理之中，所在学校给予成长营场地、人员及设备上的支持。
第二章   成长营的归口管理与职责任务
第四条  归口管理   
新北区教育局组织人事处负责对“卓越教师成长营”的指导与管理，做好领衔人的管理考核；领衔人负责对成员进行过程性管理和考核。
第五条  职责任务
（一）导师培养制：成长营领衔人为其他成员的导师，领衔人根据要求制订培育方案，包括培育目标、培育内容、培育形式、研究专题、培训考核、保障措施等，使成长营成员在培育周期内达到培育目标。基础培育目标是成长营成员在专业称号、职称、职务等方面有所提升。
（二）项目领衔制：成长营以领衔人为核心，以群体成员智慧为依托，以共同成长发展为目标，以项目研究为抓手，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研究，工作周期内有30天（240学时）的过程性活动及成果显现。
（三）成果辐射制：工作周期内，成长营成果应以论文、研讨会、报告会、公开教学、观摩考察等形式在全区范围内介绍、推广。运行周期内，成长营至少承担一项教学方面的课题研究工作；领衔人至少在核心期刊发表1篇教学论文（或至少在省级期刊发表2篇教学论文），每年开设区级及以上专题讲座或学术报告或主持论坛不少于2次，公开课不少于2次；培养对象应开设区级及以上示范课或专题讲座2次。
第三章   成长营的运行方式与考核评估
第六条  运行方式
成长营原则上以三年为一个工作周期，工作周期内依据《新北区卓越教师成长营协议书》、局审核通过的“成长营培育方案”“年度工作计划”以及成长营领衔人与成长营成员签订的《新北区卓越教师成长营成员互相合作、共同提高协议书》进行运作，完成相关职责。
第七条  考核评估
（一）评估依据：以《新北区卓越教师成长营考核评估细则》和《新北区卓越教师成长营协议书》中所规定内容为依据，进行评估考核。
（二）评估形式：
过程性评估：成长营运行期内每年呈报工作计划总结，每年进行年度考核，主要方式为依据成长营目标任务进行自评、汇报和查阅资料，促进成长营目标达成。
周期性评估：在成长营的一个工作周期末进行总结性评估，主要方式为自评、听取汇报、查阅资料、调查访谈、成果检验、专家组评估等。
（三）评估结果应用：在过程性评估和周期性评估中，对成长营优质的成果予以推广，对成绩突出的成长营及其领衔人给予奖励，受到奖励的成长营领衔人在下一轮申请时予以优先考虑。对成长营运行不力、成果不显著的成长营及其领衔人，酌情处理。
第四章    成长营的常态管理与经费使用
第八条  常态管理
（一）成员管理考核。由领衔人负责对成长营成员进行管理和考核。每学期，成员认真梳理“个人成长手册”。成员流动应遵循成长营建设要求及成员条件要求，人员流动时需说明原因并上报区教育局备案。
（二）计划总结。按照成长营培育方案，每学年制定活动计划，开展学年工作总结，及时上交区教育局。
（三）规范活动。一般性活动自行按照成长营计划实施，重大活动需提前报备至区教育局，以便组织全区其他教师参加。
第九条  经费使用
（一）专款专用。成长营工作经费由局每年核拨到领衔人所在单位，由工作经费及领衔人个人奖励两部分组成。学校建立专用帐户，单独列支，专款专用。工作经费必须用于成长营的各项业务活动，如添置书籍、办公设备，课题研究、项目研究经费，聘请专家的授课费，与培养工作有关的观摩考察费等。
（二）各成长营工作经费要严格按规定的经费用途有计划支出，总量不得突破。领衔人所在学校要严格财务和财产管理，定期进行收支核算统计。成长营一个工作周期结束后领衔人所在学校要报送经费使用结果清单，由主管部门会同审计部门进行审计。

